第一部分：采购需求及参数要求
一、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学校车辆（17座及以下客车）租赁服务项目。
2、服务范围及要求：服务范围包括招标人公务活动所需轿车、商务车等；遴选第三方公司作为招标人公务用车租赁服务单位，由招标人与租赁服务单位签订租车服务协议，明确服务内容、价格、期限以及安全等双方责任义务，招标人的各使用部门根据实际需求从中选择租赁服务单位。
3、招标范围及招标内容：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学校车辆（17座及以下客车）租赁服务项目，详细业务用车需求以招标文件清单和招标人要求为准。
4、服务期：三年；具体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合同一年一签，每年考核合格可续签（服务期满后在满足最新财政政策的同时，服务期限内无事故、无特殊情况下，经考核，可续期签订第二年的服务合同，续签次数不超过 2次）
二、车辆及限价要求
1、招标人用车所产生的高速公路费、过路费、停车费、油费、驾驶员食宿费、乘客安全保险等费用均由中标服务公司承担，招标人不另行增加费用。
2、此租赁限价和基准里程公里限价是报价的最高价格。如报价代号A租赁半天基准里程内的报价不超过300元，超出基准里程公里费用不超过2.5元/Km。
	代号
	车型
	参照或相当于
	租赁限价(元)
	基准里程（单次）
	超出基准里程公里费用（元）

	A
	5座
	帕萨特

君  越
	300元/半天
	100Km
	超过100Km，

超出部分按2.50元/ Km计算

	B
	5座
	帕萨特

君  越
	600元/天
	200Km
	超过200Km，

超出部分按2.50元/ Km计算

	C
	7座
	别  克

本  田
	350元/半天
	100Km
	超过100Km，

超出部分按3.00元/ Km计算

	D
	7座
	别  克

本  田
	700元/天
	200Km
	超过200Km，

超出部分按3.00元/ Km计算

	E
	8-17座
	丰  田

福  特
	400/半天
	100Km
	超过100Km，

超出部分按3.50元/ Km计算

	F
	8-17座
	丰  田

福  特
	800元/天
	200Km
	超过200Km，

超出部分按3.50元/ Km计算


    说明：

1.以代号A为例：车辆租用半天，行驶里程不超过100Km，租车费用为300元；如半天行驶里程为200 Km，则租车费用＝300+（200-100）×2.50＝550.00元。

2.以代号D为例：车辆租用2天，总行驶里程不超过200KM，租车费用为700×2；如：行驶里程为500 Km，则租车费用＝700×2+（500-200）×3.00＝2300元。

   三、投标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用下浮率报价（如下表A为例：①租赁价报价为10%/半天，则300*（1-10%）=270元；②超出基准里程公里费用报价为10%/ Km，则2.5*（1-10%）=2.25元。）。

注：最终结算下浮率标准取入围投标人投标报价下浮率之和的平均值计算。
2、中标人中标后，中标下浮率不再调整，用车业务量按实结算（最终结算下浮率标准取入围投标人投标报价下浮率之和的平均值计算）。

3、投标报价应是满足招标人使用车辆需要的所有费用。投标人应充分考虑为满足招标业务用车需求内容所必须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油(电、气)费、过路过桥(渡)费、停车费、司机食宿费(市区)、驾驶员全额工资(含福利、社保等)、企业管理费、利润、税金以及车辆保养、修理、救援、中途换车、违章罚款、交通事故赔偿、风险费、材料损耗、车辆及驾乘人员以外事故的善后处理费用以及其他一切费用等所需的全部费用及其税金的价格体现，凡漏项或少计均视为优惠，招标人不另行增加费用。

★四、其他要求
1.车辆配置要求：配置先进的安全装置；全部座椅安装安全带；车辆维护、技术管理规定要求明确；人员聘用及培训规范完善；所有车辆安装GPS装置并具备行业监管平台连通条件，并制定相应的运行监控制度（投标时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格式自拟；未提供按未实质性响应处理）。

2.车辆要求：车辆符合安全国家标准，取得有效期内的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并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办理注册登记（投标时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格式自拟；未提供按未实质性响应处理）。

3.具有有效期内符合服务用车品牌和要求的车辆不少于5辆，车辆登记日期（以行驶证登记日期为准）须在2019年（含）之后（投标时需提供车辆行驶证（正、副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行驶证上显示的所有人与投标人名称一致，或者与法定代表人名称一致；未提供按未实质性响应处理）。
4.保险要求：以上所提供服务车辆须购买车辆相关保险：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额100万元以上）、机动车车损险（含驾驶员险）、机动车全车车上人员险（每个座位险不低于50万）、不计免赔率险等（投标时须提供有效期内的保险单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未提供按未实质性响应处理）。
5.驾驶员要求：有效期内驾驶证发证时间在2020年（含）之前。驾驶员于1969年（含）后出生，身体良好、无犯罪记录。驾驶员需为投标人本单位人员，驾驶员人数须大于有效车辆数量（投标时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格式自拟；未提供按未实质性响应处理）。

注：中标后如承诺未能履行的，招标人有权终止其中标资格并将其列入黑名单。
★五、服务承诺（投标时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格式自拟；未提供按未实质性响应处理。）
投标人中标后，应遵守招标人相关车辆管理规定，并承诺做到以下几点：

1.用车期间，保持服务车辆的良好车况，在车辆达到规定的里程或时限需要技术维护保养时，应及时召回进行有效维护并提供同档次的替换车。如车辆服务期间，出现机械故障或异常情况，无法及时修复时，应及时提供救援服务，若1小时内不能修复时，须提供同档次的车型服务。

2.在学校遇外事等重大公务接待时，有权指定租赁车辆、车型，且租车费用不变，若租赁服务单位不能提供累计满3次的，学校有权终止合同。

3.未经招标人相关人员许可擅自变更驾驶人员、取消预约、服务不到位或未按约定时间提供租赁服务,上述情况累计满3次，学校有权终止合同。

4.学校每年对租赁服务情况进行考核，如考核不合格，学校有权终止合同。

5.如服务车辆发生安全事故时，由服务公司负责事故处理相关事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注：中标后如承诺未能履行的，招标人有权终止其中标资格并将其列入黑名单。
